
养老金是劳动者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来源与生活保障， 在现实中还存在着不少因享受不
到养老保险待遇引发的纠纷。 对此类纠纷究竟如何处理？ 在用人单位或相关机构拒绝给付
劳动者养老待遇时可不可以诉诸法律， 到法院告状？ 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以下三个常
见的案例， 或可对相关问题做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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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向原用人单位追
索养老金， 法院应当受理

因为特殊原因， 王思齐所在
的单位一直没有纳入统一筹划养
老保险基金的征缴、 管理、 使用
范围。 起初， 王思齐觉得这只是
迟早的事， 就没有放在心上。 时
间长了， 他就感觉不太对劲。 但
是， 单位一再表示要妥善处理，
并说他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听单位说得有理， 只好作罢。

退休之后， 因生活费用没有
着落， 他不得不要求单位解决。
前前后后找了很多次， 单位也没
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由于与
单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他曾想
过通过诉讼来处理。 可有人告诉
他， 法院不会管这种事。

王思齐有点迷惘， 他不知道
别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法院到
底管不管这种事？

【点评】
法院应当受理此类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一条规定： “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
属于 《劳动法》 第二条规定的劳
动争议，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 依法向人
民 法 院 起 诉 的 ， 人 民 法 院 应
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
履 行 劳 动 合 同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已形
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
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
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
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
纠纷。 ”

而本案所涉情形， 恰恰与第
（三） 项吻合。

退休后请求原用人单位
赔偿养老金， 法院应当受理

高立英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3
年， 但该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
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等种种理由，
一直违反法定义务， 没有为包括
高立英在内的所有员工办理养老
保险。

2017年10月， 高立英因到达
退休年龄从公司离职。 由于无法
享受领取养老金待遇且无法补办
相关手续， 他多次要求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但被公司一再拒绝。

公司还表示 ， 由于过期作

废 ， 高立英已经失去了相关权
利， 即使其提起诉讼， 法院也不
会受理。

高立英想知道： 公司的说法
对不对？

【点评】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法院

会受理高立英的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一条规定： “劳
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损失而发生争议的， 人民法院应
予受理。”

与之对应， 本案情形正与其
符合， 高立英可以要求公司对其
进行赔偿。

退休后请求社保机构发
放养老金， 法院不予受理

至2018年1月30日 ， 郭晓红
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两个月了。 此
时， 他才发现公司并没有为他办
理养老保险。

由于公司频临倒闭， 无力对
其作出赔偿， 郭晓红便以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 没有责成公司为其办理养老
保险缴纳手续并导致其权利受到
损害为由， 诉请法院判令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向其发放养老金。

可是， 法院却对他的诉求裁
定不予受理。

【点评】
法院的做法并无不当。
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二 ) 》 第七条规定 ：
“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

（一）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
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
纠纷；

（三）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或者
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职业
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异议纠纷；

（四）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
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五）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
之间的纠纷；

（六）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
人之间的纠纷。 ”

本案的情形， 属于第 （一 ）
项的规定 。 因其不属于劳动争
议， 故法院不予受理。

颜梅生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田先生在所居住的小区购置

了地下停车位两个， 但是却时常
被他人车辆占用， 田先生多次找
小区物业公司反映， 但却一直未
能解决， 一气之下， 田先生将自
家的车横放在自家车位前的公共
车道上 。 翌日发现车被擅自拖
离， 导致车辆损坏， 花费修理费
3900余元。 田先生找到物业要求
赔偿损失， 但物业却以田先生违
规停车存在过错、 车是被他人损
坏为由拒绝赔偿。 无奈之下， 田
先生来到东小口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物业到底有没有责任？

法律解析：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第46

条、 第47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安全防范工作。 对物业管理区域
内违反有关治安等方面法律、 法
规规定的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制止， 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

在纠纷中， 物业公司的过错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地下车
位管理不到位， 存在瑕疵， 导致
田先生的车位经常被他人侵占 ;

二是安全保障管理责任不到位，
导致田先生的车辆被他人移动损
坏。 无论损害田先生车的侵权人
是否被查获， 田先生都有权要求
物业承担由于管理和服务不到位
的过错赔偿责任。

东小口司法所提示：
一方面由于利润的考虑，不

少物业管理企业多多少少存在管
理不当和服务不到位以及责任推
卸的问题， 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在
催收物业管理费用的同时， 应把
重点尽可能多的落实在为广大业
主服好务的环节上， 避免由于服

务存在的瑕疵，而引发纠纷；另一
方面作为业主， 遇到问题也应与
物业服务企业多沟通多协调，若
是发现物业管理企业存在违规违
法现象， 业主应及时向相关部门
举报，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编辑同志：
我母亲去世后被埋葬在

一处公墓里。 我曾与公墓管
理公司签订协议： 我每年向
其缴纳720元管理费， 由公
墓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

近日， 我赶在清明节前
去扫墓。 期间， 在行至公墓
道旁一棵枯死的老树跟前
时， 这棵树突然被风刮倒。
倒下的树杈， 将猝不及防的
我砸伤， 花去2900余元医疗
费用。

当我要求公墓管理公司
给予赔偿时， 对方却说， 我
之所以受伤是由于枯树被风
刮倒了， 属于天灾， 不是人
祸。 由于其工作人员不存在
过错， 且我没有尽到注意义
务， 故只能自行负责。

请问： 公墓管理公司的
说法对吗？

读者： 卢钰莹

卢钰莹读者：
公墓管理公司的理由不

能成立 ， 其应当赔偿你的
损失。

一方面， 从侵权角度上
看，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 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

公墓是公共场所， 公墓
管理公司作为管理人， 对公
墓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
务。 根据上述规定， 公墓管
理公司应否对你承担赔偿责
任， 取决于其是否 “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而不在于你
是否注意周围环境并采取绝
对的可以避免的措施。

本案中， 如果公墓管理
公司已经 “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自然无需担责； 反之，
其便负有赔偿责任。 从实际
情况看， 公墓管理公司并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因
为， 其明知老树早已枯死并
位于道旁， 应当预见随时有
倒下砸伤行人的可能却没有
及时排除危险， 这种情形属
于对可能发生的损害疏忽大
意或轻信能够避免。 而你之
所以被砸中， 正是由于其未
能及时消除隐患造成的。

另一方面， 从消费服务
角度上看，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十八条规定： “经
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
产安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
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
务， 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
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
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

你与公墓管理公司所达
成的协议表明， 彼此之间存
在服务与被服务的消费关
系。 作为公墓管理者， 其应
当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正因
为其既未排除危险， 也未作
出任何警示， 才使你被树砸
伤。 因此， 其必须对你所受
到的损害给予赔偿。

颜东岳 法官

清明前扫墓被枯枝“暗算”
能否要求公墓管理者赔偿？

车辆小区受损 物业可否以违停为由免责？

因网购栗树树苗与商家承诺
严重不符， 几经投诉无果， 怀柔
区某村村民牛先生将淘宝商家告
上法庭要求退货退款并支付三倍
赔偿款， 同时希望淘宝平台承担
连带责任。

案情回顾
2017年春天， 牛先生为更新

自家果园的果树品种， 在其子牛
某建议下 ， 通过淘宝网购物平
台， 花5000元从王某经营的淘宝
店购买了一批栗树嫁接树苗， 平
均每棵比镇里的苗圃便宜1元。

下单时， 商家承诺树苗为怀
柔区庙城镇苗圃培植的嫁接树
苗， 高度均高于1米。 但其收到
的树苗却与商家承诺严重不符，

除零星几棵是嫁接树苗外， 绝大
部分树苗没有嫁接， 部分树苗还
干枯死亡。 况且， 树苗发货地是
南方某地， 并非怀柔。

就此， 牛先生几次与商家沟
通要求退货退款均遭拒； 他又几
次投诉到淘宝平台亦无果。 牛先
生认为商家弄虚作假， 侵犯了自
己的合法权益， 故诉至怀柔法院
要求被告退货退款5000元、 支付
三倍赔偿金1.5万元 ， 并要求淘
宝交易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告王某
拒绝到庭 ， 但表示愿意退货退
款。 牛先生表示， 打官司不是为
了赚钱， 目的原是退货退款。 由
于他在向淘宝网投诉后， 淘宝平
台并未及时对商家做出处罚， 所

以， 希望通过惩罚性赔偿让商家
得到惩戒， 防止其继续在网上欺
骗消费者。

牛先生与商家电话沟通赔偿
事项时使用了电话录音功能。 这
份录音 ， 成了索赔的关键性证
据 。 法院与商家王某取得联系
后， 以录音证据为切口， 向其释
明法律， 王某认识到了自己的违
法性主动要求和解。 经过对商家
和牛先生反复调解， 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 商家当即通过网上银行
支付牛先生1万余元赔偿款。

法官说法
近两年来， 怀柔法院审理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中， 网购合
同纠纷占76%， 像牛先生一样的

农民网购者起诉卖家索赔的案件
逐渐增多。 由于网络购物平台存
在监管不完备、 卖方真实身份信
息难以确认、 网络平台发布的商
品信息具有不稳定性、 交易平台
处理维权不积极等问题， 消费者
维权存在现实困难。

因此， 法官建议消费者在进
行网购时， 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
电子和实物凭证、 交易发票、 购
物小票、 卖家承诺、 网络页面截
图等证据， 防止因商品信息灭失
或被篡改而陷于被动。 同时， 建
议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 遇到权
益受损时即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而商家则要诚信
为本， 学法守法， 共同营造良好
的电商环境。 张丽媛 法官

网购树苗货不对板 村民录音索赔成功

哪些养老金纠纷可到法院告状？


